花蓮港環境汙染罰責

1.在商港區域內，不得為妨害港區安全及汙染港區之行為。違反上述規定者，最 

 罰新台幣九萬元。（依商港法第十八條規定）

2.裝載油料之船舶在商港區域內或其他附近水域，因海難或其他意外事故致船舶   

 擱淺、沉沒或故障，船長立即採取防止危險之緊急措施，並以優先方法報告商                 

 港管理機關，以便施救。且應防止油汙排洩，避免海岸及沿海水域遭受油汙損 

 害。

     上述規定者，除涉及刑責依法處罰外，最高處罰新台幣三十萬元，因而發 

 生損害者，依法賠償。（依商港法第三十三條規定）

3船舶自領海基線起向外延伸之五十浬水域內，船舶不得排洩油料或含油混合物 

 （經油類排洩偵測及管制系統排洩時，其流出物之含油量不超過百萬分之十五         

 者，不在此限），並不得在商港區域或離港岸十二浬水域內，排洩有毒物質、 

 汙水、廢油或投棄垃圾。違反上述規定者、最高處罰新台幣六萬元。因而造成 

 損害者，依法賠償。（依商港法第三十四條規定）

4.船舶在商港區域內應將有毒物質、汙水、廢油或垃圾置於自備容器內，防止滲 

 漏、散發腥臭氣味，或予以適當之處理或排洩於商港管理機關所設置之收受設 

 備內。違反上述規定者，最高處罰新台幣六萬元。應而造成損害者，依法賠償。（依商港法第三十五條規定）

5.依商港法規定所處之罰款，於執行無效時，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。（依商港法 

 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）

6.船舶排放粒狀汙染物超過「空氣汙染防制法」之「交通工具空氣汙染物排放標 

 準」規定者，處最高罰款新台幣六萬元。

7.船舶排洩有獨物質、廢汙油水等，其情形嚴重者，可爰依「水汙染防治法」第 

 二十八條規定，最高處罰新台幣三十萬元。

